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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最高人民法院参与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文件起草的专家型法官撰写，并由备审判业务庭室负
责人审定。
深度解读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文件，以帮助人们准确理解要旨，及在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2009年卷)》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文件标准文本与理
解适用于一体，兼具检索条文和学习的双重功能。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对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全部收录在《解读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解释(2009年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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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9]1号2009年2月24日)【解读】解读《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链接】承运人的责任义务与收货人的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负责人就《
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
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法释[2009]2号2009年3月9日)【解读】解读《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
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链接】规范涉港澳送达保障当事人权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第四庭负责人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09]3号、2009年4月22日)【解读】解读《关于审理涉及号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链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负责人就公布《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
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
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法释[2009]4号2009年4月24日)【解读】解读《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
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链接】对促进两岸关系具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关于
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2009年4月24日)【解读】解读《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链接】妥处合同纠纷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合同法
解释(二)》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
法释[2009]6号2009年5月11日)【解读】解读《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
问题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
释[200937号2009年5月14日)【解读】解读《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8号2009
年5月15日)【解读】解读《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链接】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就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物业服务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9号2009
年5月13日)【解读】解读《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链接】严惩制售假药劣药犯罪保护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关于办理
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附
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法释[2009]10号2009年5月25日)【解读】解读《关于
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二【链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五庭
负责人就《关于在执行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犯新罪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号2009年7月30日)【解
读】解读《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链接一】妥处房屋
租赁促进市场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链接二】辨明装饰装修归属妥处房屋租赁纠纷——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所涉装饰装修物处理规定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一)(法释[2009]12号2009年9月21日)【解读】解读《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链接】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负责人就《保险法解释(一)》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法释[2009]13号2009年10月14日)【解读】解读
《关于执行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链接】落实刑法修正案准确适用新罪名——最高人民法院研
究室负责人就《罪名规定(四)》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
件的规定(法释[2009]14号2009年10月26日)【解读】解读《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
文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5
号2009年11月4日)【解读】解读《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链接】
依法打击洗钱犯罪切实履行国际公约——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负责人就审理洗钱案件司法解
释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9]16号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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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12日)【解读】解读《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链接】规范委托
评估拍卖确保司法公正廉洁——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就《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
作的若干规定》答记者问⋯⋯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章节摘录

《规定》只对确定了适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后如何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加以规定。
规范性法律文件引用时应当注意：第一，引用法律规则的基本要求是准确、有效、适当，而最关键的
是确保所引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效性和可适用性。
第二，规范性法律文件引用的顺序问题。
裁判文书中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书，应当按照文书各部分的具体情况分别引用适当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但如果在裁判文书的同一部分并列引用多个规范性法律文件时，则产生引用的顺序问题。
在作出裁判时，人民法院会将所引用的全部实体法和程序法都列上，特别是实体法有多个时，就要确
定按何顺序援引。
原则上应当按照效力顺序来引用。
一般来说，法律效力最高，然后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效力又高于地方性法规。
故先引法律，后引行政法规，再引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最后是司法解释。
但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经济特区的地方性法规对法律的变通规定在其当地具有特别的优先适用的效
力，引用顺序上有例外。
引用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应当先引基本法律，后引其他法律。
《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所以，基本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制定或者修改的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等法律。
其他法律是指基本法律之外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虽然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之间立法法没有规定效力关系，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有的。
基本法律涉及国家的基本民事、刑事和机构设置等制度，该种法律地位更为重要，所以要由全国人大
而不是人大常委会制定。
其他法律虽然也很重要，但与基本法律相比，地位还是要低一些。
所以，在引用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时，应当先弓I基本法律，再引其他法律。
如果既需要引用实体法也要引用程序法时，应当先实体后程序。
从审判实践来看，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并列引用实体法和程序法主要是在作出裁判时，.在本院认为
之后依据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作出裁定、判决。
此时，实体法是裁判内容的依据，对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的处理必须依据实体法作出决定。
一般情况下，有实体内容的裁判中，主要由实体法决定裁判内容；程序法则是人民法院在裁判形式上
进行选择的依据，是人民法院决定裁判结论是采用裁定还是判决形式的直接依据，也是表明裁判的法
律效力，如是一审判决还是二审判决的依据。
在诉讼法上，人民法院是作出判决还是裁定，有明确的分工，在一审中裁定主要针对程序事项，而判
决一般会有实体法上的判断。
在二审程序中裁定或者判决的选择更为复杂，涉及对原审判决实体内容的改变时用判决，仅作程序上
处理，如维持或者发回重审用裁定。
从实体法和程序法对于裁判的意义而言，实体法上的判断是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前提，程序法与作出
裁判之间联系更为直接，所以，从引用顺序上而言，应当先引实体法后引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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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2009年卷)》是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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